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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信息

机构职能 --- 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机构概况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
二十条 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
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

府信息：（二）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
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人姓

名；

行政法规
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

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内设机构 --- 内设科室设置情况、职能职责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行政法规
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

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直属机构 --- 直属事业单位设置情况、职能职责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行政法规
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

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政府信息
公开

政府信息
公开年报

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
年度报告

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
作年度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
四十九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

每年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。

行政法规

每年1月31日前向社会公布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政策法规 --- 发布交通运输相关政策法规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十九条　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

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
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。
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

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
性文件；

行政法规
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各科室、 各二
级单位

预决算公

开

部门预算

---
收支总体情况表：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
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。③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
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预决
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>》等法

律法规和文件规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　

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

算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
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

会公开，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

、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
事项作出说明。
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、决

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
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部门预算、决算中机

关运行经费的安排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
作出说明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
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七）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；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(地方预决算公开操

作规程的通知〉》(财预〔2016〕143号)
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政府信
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，组织开展本

地区政府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制定本地区预

决算公开的规定，负责向社会公开政府预
决算；指导和督促本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

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向本级政府信息公
开工作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报

告本地区预决算公开情况。

1.法律
2.行政法规

3.财政部规
范性文件

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

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：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

况表。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。③一般公
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。④一般公共预算“三

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表。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

情况表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
科目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
类款级科目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
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“公
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

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“公务
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，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

行说明。
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
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本部门职责、机构设置情况、预算收支增减变
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 （主要包
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金额和货物 、工程、服

务采购的预算金额）等情况的说明，并对专业
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结合工作进展情况，

逐步公开国有资产占用、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

目标等情况。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
说明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

预决算公
开

部门决算

---
收支总体情况表：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
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。③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

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预决
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>》等法

律法规和文件规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　

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

算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
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

会公开，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

、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
事项作出说明。
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、决

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
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部门预算、决算中机

关运行经费的安排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
作出说明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
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七）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；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(地方预决算公开操

作规程的通知〉》(财预〔2016〕143号)

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政府信
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，组织开展本

地区政府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制定本地区预

决算公开的规定，负责向社会公开政府预
决算；指导和督促本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

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向本级政府信息公
开工作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报

告本地区预决算公开情况。

1.法律
2.行政法规

3.财政部规
范性文件

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

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：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

况表。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。③一般公
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。④一般公共预算“三

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表。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

情况表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
科目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

类款级科目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
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“公

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

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“公务
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，并对增减变化情况

（与预算对比）进行说明。
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
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---

本部门职责、机构设置情况、决算收支增减变
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 （主要包

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 ，货物、工程、服

务的采购金额，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及占
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比重 ）等情况的说明，

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。结合工作进
展情况，逐步公开国有资产占用、绩效评价结
果等情况。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预

决算公开平台

√ 财务室

政府采购
与招投标

管理

--- 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管理情况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 

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

算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
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

会公开，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

、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
事项作出说明。

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、决
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
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部门预算、决算中机

关运行经费的安排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
作出说明。

各级政府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

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

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
九条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

府信息：（九）政府采购项目的目录、标

准及实施情况；

1.法律
2.行政法规

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
20日内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

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网

√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综合服

务保障中心

权责清单 ---
权力名称、权力类别、责任主体、设定依据、

责任事项、追责情形及追责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十九条　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

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
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
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
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

府信息：（五）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

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办
理结果；

行政法规
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

工作日内予以公开
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局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

重点业务
信息

“双随机

、一公开
”

---
对抽查企业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情况 、通报、报
告及信息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第
十九条　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

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

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。
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

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政府信息：

行政法规

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开

鄂托克旗交通
运输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
鄂托克旗交通

运输综合行政
执法大队


